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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公告（非全日制）
 
根据《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渝人社发〔2016〕239号）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渝就发〔2023〕22号）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工作需求，现面向兴隆村、龙安村招聘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3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面试、体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招聘名额及岗位
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3名（男女不限）
聘任岗位：公共环境卫生保洁
工作内容：负责本村的公共环境卫生清理，
工作要求：每天至少工作2小时
工作地点: 临江镇兴隆村、龙安村
薪资待遇：1012元/月
三、应聘条件
（一）报名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年龄及人员条件要求：女（40岁至55岁）、男（50岁至60岁）并且符合安置公益岗条件的临江户籍登记失业满三个月的“4050”人员。
2.文化要求：小学及以上。
（二）以下人员不能参与应聘：
1. 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正在党纪、政纪处分期内的或刑事处罚的人员。
2. 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参与非访、集访的人员。
3. 本人办理有工商营业执照或系公司（合作社）股东、监事或担任其他职务的；在其他单位就业的；在其他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在其他单位参加住房公积金的；由财政供养的人员；被列为失信人员的；不能享受公益性岗位相关补贴的其他情形。
四、招聘程序及办法
1.报名时间：2025年12月15日至12月18日（9:00-12:00，14:00-18:00）。
2.报名地点：永川区临江镇便民服务中心。报名时需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近期1寸正面免冠同底照片1张。
五、聘用及待遇
招聘合格人员由派遣单位重庆市永川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一年一签，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工作情况由双方约定是否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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